
社
會
品~

作
辜
會

「
會
主
角
圍
繞
」

|
以
台
北
市
公
緝
事
件
為
例
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到

八
十
八
年
間
，
毫
無
預
警
的
激
發
了
熱
烈
的
思
辯
，

並
從
「
完
全
廢
止
」
到
「
緩
衝
兩
年
」
的
政
策
決

定
，

歷
經
戲
劇
性
的
轉
變
。
有
關
該
事
件
的
社
會

思
辯
，
緣
起
於
公
娟
業
者
在
「
完
全
廢
止
」
的
政

策
決
定
開
始
四
處
陳
惰
，
加
上
媒
體
的
推
波
助
瀾
，

引
發
市
府
與
議
會
問
冗
長
的
爭
戰
，
直
到
新
市
長

入
主
市
府
才
得
以
暫
告
塵
埃
落
定
。
而
有
關
該
事

件
的
討
論
，
各
方
的
意
見
也
相
當
豐
富
，
部
分
從

法
律
觀
點
探
討
公
姐
的
基
本
人
權
、
工
作
權
、
行

政
程
序
的
正
義
，
甚
至
引
發
中
央
與
地
方
政
府
權

限
劃
分
之
爭
;
其
他
如
社
會
學
觀
點
辯
證
有
關
性

別
(
女
性
身
體
商
品
化
、
男
嫖
客
與
女
公
姐
之
權

力
象
徵
、
女
性
擔
任
家
庭
照
顧
者
)
、
階
級
(
資

本
主
義
、
貧
富
差
距
)
、
道
德
批
判
(
出
賣
身
體
、

道
德
淪
落
)
等
方
面
的
議
題
。
然
而
，
在
如
此
多

元
紛
擾
的
事
件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向
與
弱
勢
族
群
站

在
一
起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是
如
何
看
待
此
事
件
的
?

特
別
是
同
時
身
為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所
屬
公
務

員
的
身
分
，
是
如
何
因
應
貫
徹
政
府
政
策
與
實
踐

案
主
自
決
原
則
間
的
兩
難
?
此
事
件
所
引
發
的
專

業
倫
理
原
則
的
挑
戰
與
衝
突
，
對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
自
主
性
的
意
義
又
何
在
?

本
文
擬
從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的
發
展
始

末
、
市
府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介
入
過
程
、
公
娟
的

案
主
自
決
權
實
踐
、
政
策
貫
徹
與
專
業
自
主
的
兩

難
困
境
，
探
討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「
濟
弱
扶
貧
」
的

使
命
任
務
之
挑
戰
。

壹
、
台
北
市
的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
之
實
踐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方
雅
麗

鄭
麗
珍

依
據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公
布
實
施
的
「
台
北
市

管
理
娟
妓
辦
法
」
'
台
北
市
的
公
姐
在
該
法
的
約

束
下
得
以
合
法
執
業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市
議
會
首

先
提
出
檢
討
公
姐
存
廢
的
要
求
，
引
發
「
公
娟
事

件
」
爭
議
的
導
火
線
。
台
北
市
政
府
更
於
八
十
六

年
二
月
的
市
政
會
議
中
，
明
快
的
通
過
「
廢
止
公

娟
」
提
案
，
並
經
市
議
會
通
過
後
，
即
於
該
年
九

月
四
日
發
佈
廢
止
令
，
正
式
宣
佈
原
來
發
放
的
公

娟
證
無
效
。
公
娟
業
者
也
不
示
弱
，
乃
四
處
陳
情
，

引
發
媒
體
注
意
以
及
各
專
業
閩
、
社
會
大
眾
的
參
中

與
討
論
，
市
議
會
因
而
改
變
立
場
，
並
由
議
員
自
時

行
提
出
「
台
北
市
公
姐
管
理
辦
法
」
的
市
議
會
版
。

4

該
辦
法
的
內
容
雖
然
大
體
不
出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的
卡

原
辦
法
，
但
此
照
民
圓
六
十
八
年
北
投
廢
娟
先
例
，

h

給
予
「
緩
衝
兩
年
」
之
原
則
，
並
於
八
十
六
年
十
六

閏
月 - 208 一



月
二
十
九
日
三
讀
通
過
。
然
而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以

行
政
單
位
立
場
，
提
議
該
辦
法
窒
礙
難
行
，
將
法

案
移
請
市
議
會
覆
議
。
結
果
，
市
議
會
在
同
年
十

二
月
十
八
日
通
過
維
持
原
議
決
案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
於
當
日
即
公
開
表
示
不
執
行
此
一
決
議
，
不
擬
依

該
辦
法
重
發
公
娟
證
'
並
且
不
發
布
該
法
規
。
聲

援
公
娟
或
支
持
性
產
業
自
由
的
社
運
團
體
，
加
上

部
分
抗
爭
的
公
娟
組
成
公
娟
自
救
會
，
竭
盡
心
力

不
斷
的
四
處
陳
情
、
抗
議
、
演
出
行
動
劇
等
，
希

望
能
透
過
結
合
有
志
人
士
向
市
議
會
遊
說
施
壓
，

爭
取
公
娟
工
作
權
的
社
會
正
義
。
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的
發
展
，
適
逢
民
國

八
十
七
年
底
台
北
市
市
長
大
選
，
不
但
成
為
媒
體

的
追
逐
焦
點
，
更
促
成
政
黨
間
、
不
同
政
治
理
念

之
專
業
人
士
、
宗
教
界
人
士
、
婦
女
福
利
團
體
等

之
對
立
與
衝
突
，
而
「
完
全
廢
止
」
或
「
緩
衝
兩

年
」
的
提
議
，
也
成
為
市
長
競
選
政
見
的
攻
防
議

題
。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
一
月
台
北
市
的
新
市
府
聞
隊

上
任
，
立
即
面
對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的
新
挑
戰
。
最

後
，

台
北
市
政
府
終
於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公
布
台
北

市
公
姐
廢
止
有
兩
年

緩
衝
空
間
，

使
得
該
事
件
在

社
會
上
逐
漸
降
溫
。

兩
年
以
來
，
直
接
參
與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的
台

北
市
政
府
所
屬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究
竟
如
何
看
待
此

一
事
件
?
面
臨
何
種
政
策
執
行
的
包
袱
和
壓
力
?

引
發
那
些
專
業
倫
理
價
值
的
衝
突
?

貳
、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中

社
會
工
作
的
介
入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的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員
參

與
整
個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，
大
致
可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
.. 

政
策
的
先
遣
部
隊
(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至
八
十
六

年
九
月
)
，
廢
娟
後
輔
導
轉
業
期
(
八
十
六
年
九

月
至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)
，
廢
娟
緩
衝
輔
導
轉
業
期

(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至
九
十
年
一
月
)
，
詳
見
表
一

而
在
各
個
介
入
的
階
段
中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不
但
擔
任
幕
僚
作
業
人
員
，
並
主
導
進
行

各
個
介
入
階
段
的
相
闊
的
輔
導
服
務
(
台
北
市
管

理
娟
妓
辦
法
廢
止
案
大
事
紀
，
一
九
九
七
，
一
二

社
會
局
及
所
屬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在
第
一
階

段
的
「
廢
娟
辦
法
之
修
正
」
及
「
研
商
廢
姐
後
相

關
作
業
協
調
會
」
方
面
，
均
發
揮
了
專
業
幕
僚
的

功
能

(
夏
林
清
，
一
九
九
八

)
。
「
協
調
會
」
中

社

明
確
的
指
出
「
廢
姐
法
令
公
布
後
，
所
需
緩
衝
悅

期
原
則
兩
年
，
必
要
時
建
請
議
會
審
慎
考
量
決
定
及

時
程
，
並
提
出
針
對
長
達
兩
年
的
輔
導
作
業
時
間
，
悴

耳
，

社
會
局
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須
加
以
特
殊
訓
練
」
。

4

此
時
，
社
會
局
的
政
策
的
決
定
仍
傾
向
於
緩
衝
廢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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娟
的
方
向
，
並
不
悸
離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輔
導
目
標
。
…
…
叭

掃
咐
，

而
初
次
訪
問
調
查
的
目
的
鎖
定
在

.. 

「
表
達
政
府

對
弱
勢
階
級
的
關
懷
與
誠
意
」
、
「
針
對
廢
娟
後

公
娟
面
臨
的
問
題
與
需
求
，
評
估
現
有
資
源
以
為

後
續
輔
導
工
作
依
據
」
、
「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
與
公
娟
雙
向
溝
通
管
道
，
將
公
娟
救
助
輔
導
工
作
卜

nHU 

正
式
納
入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」
。
由
此
訪
視
調
查
的
。1

目
的
來
看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
擔
任
市
府
公
娟
政
策
的
先
遣
部
隊
，
代
表
市
府
與

公
娟
進
行
第
一
類
接
觸
。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到
九
月
間
，
台
北
市
政

府
社
會
局
指
示
所
屬
社
會
工
作
員
進
行
「
台
北
市
中

公
娟
關
懷
訪
問
調
查
」
。
根
據
這
份
「
關
懷
訪
問
阱

報
告
」
的
資
料
，
指
出
.. 

「
公
娟
無
疑
是
社
會
裡
國

、

底
層
人
口
，
在
整
體
色
情
工
業
中
又
位
屬
下
階

，

L
V

同
時
也
因
為
公
娟
問
題
常
停
留
在
複
雜
的
道
德
與
八

意
識
型
態
上
的
爭
論
，
公
私
部
門
很
少
以
實
際
關
科

阿
凡



表

、

台
北
市
政
府
討

會

工
作
人
員
參
與
公
娟
相
關
服
務
的
發
展
階
段

階
段
區
隔

至 f于政第|
八仝策 一 |
十生的階
六首先段
年工遣
九!音1\

月月隊

第
二
階
段

廢
娟
後
輔
導
轉
業
期

(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至
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)

第
三
階
段

廢
姐
緩
衝
輔
導
轉
業
期

(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至
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)

社
會
工
作
介
入
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社
會
局
參
與

「
廢
姐
」
決
策
前
訪
視
作
為
相
關
政
策
參
考
。
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「
研
商
廢
姐
後
相
關
作
業
協
調
會
」
中
決
議
針
對
兩
年
輔
導
作
業
期
，

社
會
局
社
工
人
員
需
加
以
特
殊
訓
練
。
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八
日
至
九
日
進
行
「
台
北
市
公
姐
關
懷
訪
問
調
查
」
。
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性
病
防
治
所
之
定
期
定
點
輔
導
訪
談
。

提
供
廢
姐
階
段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及
相
關
社
會
救
助
方
案
，
共
計
四
十
二
名
公
姐
接
受
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
廢
娟
兩
年
的
配
套
措
施
「
虹
彩
專
案
」
'
短
期
內
由
市
府
相
關
局
處
設
置
窗
口
，
長

期
則
將
專
案
委
託
民
間
社
團
持
續
輔
導
公
娟
轉
業
。
其
中
將
以
社
工
員
制
，
每
月
二

次
定
期
追
蹤
輔
導
，
進
行
心
理
輔
導
，
生
活
調
適
和
家
庭
支
持
服
務
。

懷
輔
導
的
立
場
介
入
與
瞭
解
，
希
望
藉
由
具
體
訪
問
行
動
重
視
這
個
長
期
以
來
被
忽
略
的
特
定
人
口
群

」
。
訪
視
報
告
也
顯
示
，
有
關
「
廢
娟
後
工
作
打
算
與
接
受
政
府
轉
業
協
助
意
願

」
問
項
，
在
一
百
二

十
二
位
受
訪
者
中
，
有
七
十
九
位
公
姐
明
確
表
示
仍
將
繼
續
從
事
原
業
(
想
轉
移
從
事
其
他
縣
市
之
公

娟
或
從
事
私
娟
)
，
僅
十
一
位
表
達
有
轉
業
意
願
，
而
僅
有
七
位
表
示
願
意
接
受
政
府
的
就
業
訓
練
與

輔
導
。
進
一
步
分
析
公
娟
不
願
意
轉
業
的
原
因
，
發
現
除
了
教
育
程
度
偏
低
，
無
其
他
專
業
或
技
能
以

及
年
齡
大
學
不
來
等
因
素
外
(
平
均
年
齡
約
為
三
十
六
歲
)
，
立
即
而
現
實
的
經
濟
壓
力
與
負
擔
才
是

她
們
重
操
舊
業
的
主
要
原
因
(
每
人
負
擔
親
人
生
活
平
均
約
為
三
點
零
三
人
)
。
受
訪
者
也
了
解
很
難

找
到
有
對
等
收
入
足
夠
開
銷
的
替
代
性
工
作
，
但
有

一
百
一
十
一
位
受
訪
者
明
確
表
示
不
需
要
政
府
的

提
供
任
何
就
業
訓
練
與
輔
導
服
務
。
因
此
，
根
據

「
台
北
市
政
府
公
姐
關
懷
訪
問
報
告
」
的
結
論
，
社

LL 
、

4
丸
，

會
局
除
了
真
實
地
反
應
了
公
娟
不
願
意
轉
業
的
心
師

聲
外
，
並
提
出
未
來
的
輔
導
策
略
，
建
議
上
級
決
展

策
單
位
給
予
公
娟
「
緩
衝
一
年
為
宜
」
'
及
提
供
「
恃

耳
1

持
續
關
懷
輔
導
與
相
關
福
利
服
務
」
。
第

、
巴
巴
巴
、

然
而
，
在
「
台
北
市
政
府
公
娟
關
懷
訪
問
報
卡

拉
口
」
提
出
後
不
滿
三
個
月
，
市
議
會
三
讀
通
過
廢
、
穴

封
封

止
案
(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)
，
市
政
府
並
於
九
月
初

正
式
公
告
廢
止
「
台
北
市
管
理
娟
妓
辦
法
」
。
市

政
府
的
這
項
廢
止
公
娟
行
動
，
完
全
與
「
台
北
市

政
府
公
姐
關
懷
訪
問
報
告

」

的
結
論
與
建
議
背
道

而
馳
，
首
度
挑
戰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責
信
價
值
。
卜

而
這
項
廢
止
公
姐
行
動
，
也
與
公
姐
本
身
的
緩
廢
寸

意
願
相
距
甚
遠
，
進
一
步
衝
擊
社
會
工
作
員
實
踐

公
娟
自
立
轉
業
的
「
案
主
自
、
決
」
倫
理
原
則
。
但

影
響
至
鉅
的
，
莫
過
於
身
為
政
府
體
制
內
的
公
務

員
身
八
刀
，
嚴
重
挑
戰
社
會
工
作
員
執
行
上
級
指
派

任
務
的
績
效
，
直
接
威
脅
其
職
業
生
計
，
誠
如
一
中

位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說
法
「
窒
礙
難
行
的
部
分
要
阱

不
然
你
接
受
，
要
不
然
你
就
是
辭
職
」
。
於
此
時
，
國

、
巴
巴
、
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員
開
始
陷
入
專
業
自
主
與
政
策
執

L
V

行
的
矛
盾
與
衝
突
中
，
究
竟
應
該
選
擇
專
業
為
弱
八

勢
案
主
爭
取
權
益
，
抑
或
必
須
遵
守
公
務
人
員
規
科

開
刀



定
執
行
上
級
政
策
?
而
對
大
多
數
的
政
府
社
會
工

作
員
而
言
，
選
擇
留
在
原
來
崗
位
上
的
決
定
是
可

以
理
解
的
。
同
一
時
間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必
須
很
快

的
進
入
廢
娟
後
輔
導
轉
業
階
段
，
盡
力
的
提
供
四

十
二
名
願
意
接
受
輔
導
轉
業
的
公
娟
各
項
轉
業
與

社
會
救
助
相
關
服
務
。

雖
然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廢
止
公
娟
案
正

式
生
效
，
「
公
姐
事
件

」
並
不
因
此

「
廢
止
」
，

反
而
有
繼
續
加
溫
的
現
象
。
部
分
公
娟
組
成
「
公

姐
自
救
會
」
表
示
抗
爭
到
底
的
立
場
，
許
多
社
運

團
體
也
於
此
時
加
入
公
娟
抗
爭
行
動
中
，
增
強
抗

爭
陣
營
的
力
量
。
此
時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
部
門
擬
以
鬆
動
和
放
寬
原
先
制
定
的
輔
導
轉
業
與

補
助
方
案
標
準
'
來
回
應
「
公
姐
自
救
會
」
的
抗

爭
，
以
「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補
助
」
方
案
為
例
，
原

先
方
案
中
限
制
設
籍
台
北
市
的
婦
女
領
取
資
格
，

對
公
姐
則
額
外
放
寬
設
籍
限
制
、
並
將
原
本
三
個

月
的
最
長
補
助
期
限
延
長
為
一
年
，
此
外
數
度
以

延
長
申
請
日
期
之
限
制
方
式
鼓
勵
公
娟
向
市
府
申

請
。
在
這
段
輔
導
公
娟
轉
業
的
階
段
裡
'
公
部
門
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與
社
運
團
體
(
包
括
女
工
團
結
生

產
線
、
粉
領
聯
盟
、
工
人
團
結
生
產
線
等
團
體

)

因
著
立
場
與
觀
點
的
不
同
各
峙
一
方
，
形
成
拉
鋸
。

令
人
把
腕
的
是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與
社
運
團
體
的
出

發
點
原
都
是
希
望
能
為
弱
勢
團
體
服
務
，
兩
者
原

可
以
相
互
合
作
以
凝
聚
更
大
力
量
為
案
主
謀
求
福

利
，
卻
在
不
同
位
置
的
立
足
點
而
形
成
相
互
質
疑

和
否
定
。
而
公
娟
也
在
這
場
混
戰
中
，
面
對
曖
昧

不
明
的
未
來
命
運
，
成
了
最
悲
慘
的
受
害
者
。
在
「

公
蝠
事
件
」
中
，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員
最
為
外
界
批

評
的
，
就
是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初
期
參
與
階
段
所
扮

演
的
專
業
決
策
幕
僚
角
色
，
「
有
被
使
用
但
沒
有

發
揮
效
果
」
，
因
此
無
法
逃
脫
需
為
「
問
題
形
成

而
負
責
」
之
責
難
了
(
夏
林
清
，
一
九
九
八
:
三

)
。
而
這
些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否
也
採
取
了
各
種
努

力
以
挽
回
公
娟
案
主
所
受
的
傷
害
呢
?
抑
或
真
如

外
在
批
評
所
指
應
為
問
題
形
成
而
負
責
任
?

雖
然
，
台
北
市
市
府
易
主
促
成
了
公
娟
抗
爭

成
功
的
轉
機
，
「
遲
來
的
正
義
」
(
註
一
)
終
於

在
七
百
多
個
抗
爭
日
子
後
獲
得
。
然
而
，
在
廢
娟

緩
衝
輔
導
轉
業
階
段
，
四
十
二
位
接
受
政
府
「
輔

導
轉
業
」
方
案
(
從
良
?
)
的
公
娟
還
是
被
犧
牲

了
!
這
四
十
二
位
曾
經
向
市
府
申
請
輔
導
轉
業
的

公
姐
在
此
緩
廢
娟
的
階
段
，
卻
被
排
除
在
復
娟
的

iL 
、

4
仟

行
列
之
外
，
接
受
區
隔
的
對
待
。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組

員
而
言
，
又
是
一
次
專
業
倫
理
的
衝
擊

.. 
為
什
麼
展

同
樣
是
台
北
市
的
公
蝠
，
最
後
受
到
的
福
利
保
障
悴

與
權
利
竟
是
完
全
不
一
樣
?
如
此
一
來
，
是
否
抵
峙

觸
了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中
，
有
關
尊
重
個
人
意
願
、
L
V

公
平
正
義

(
2
E
Z
S
三
己
的E
S
)

、
與
平
等
、
穴

“
』
乃

對
待

(
O
A
E
E
Z
)
等
原
則
?
雖
然
，
市
府
社
會

工
作
員
嘗
試
面
質
當
局
以
為
所
服
務
之
案
主
爭
取

應
有
的
權
利
，
然
而
結
局
仍
是
無
能
為
力
。

參
、
公
娟
事
件
中
案
主
自
決

一 211 一

(
的mH
Z
m
汁
。
可B
E
t
s
)
之
實
踐
空
間

案
主
自
決
(
的
已
悄
|
兮
汁
。
可
B
H
E
t
o
D
)是社

會
工
作
實
施
中
，
一
項
核
心
的
倫
理
價
值
。
案
主

自
決
原
則
與
西
方
社
會
中
尊
崇
個
人
主
義
的
價
值

有
關
係
'
其
精
神
核
心
在
於
提
醒
專
業
人
員
能
尊

重
案
主
、
避
免
過
度
影
響
案
主
、
保
障
案
主
應
有
一
們

權
益
(
李
增
祿
，
一
九
九
一
一.. 

二
五
)
。
然
而
，
氏

隨
著
歐
美
社
會
工
作
模
式
的
移
植
，
也
有
人
質
疑
峙

案
主
自
決
原
則
在
台
灣
社
會
的
實
踐
空
間
及
可
能
十

、
、

性
(
謝
秀
芬
，
一
九
七
七

.. 

一
八
八
三|

一
九
八
)
。
恥

基
本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的
助
人
原
則
不
是
為
個
人
解
六

n
几



決
問
題
(
宅
。
其
峙
。
門
)
，
而
是
強
調
與
案
主
一
起

工
作
(
宅
。
其
主
呂
)
，
以
尋
求
各
種
可
能
解
決

問
題
的
方
法
，
即
已
隱
含
社
會
工
作
的
方
法
必
須

透
過
案
主
自
己
決
定
和
採
取
積
極
行
動
，
才
能
解

決
問
題
(
黃
維
憲
等
，

一
九
九
三
:
五
)
。
在
社

會
工
作
員
介
入
弱
勢
案
主
服
務
時
，
案
主
自
決
的

實
踐
更
其
充
權

(
2
3
5門
B
S

己
的
意
義
(

閉
門O
H
S
W
H
S
ω
)
。
然
而
，
在
機
構
政
策
與
案
主

權
益
的
雙
重
焦
點
下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常
面
對
倡
導

及
中
介
機
制
的
基
本
角
色
衝
突
之
挑
戰
，
案
主
自

決
原
則
不
免
落
入
「
自
主
|
干
涉
主
義
的
兩
難

」

(
E
g
g
s『i
甘
心
汁
。
可
E
H
H
S
E
E
B

自
己
之
中

(
曰
“
門
。
。
已

σ
。
可
間
，-
ω∞
ω
)
。

在
台
北
市
的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中
，
政
府
社
會

工
作
員
面
對
這
群
從
貧
窮
底
線
嘗
試
自
立
更
生
的

公
娟
婦
女
們
，
聽
到
她
們
站
在
抗
爭
第
一
線
的
呼

喊
:
「
我
們
不
要
救
濟
，
請
給
我
們
緩
衝
，
我
們

要
自
己
規
劃
轉
業
...... 

」
，
也
在
公
娟
關
懷
訪
問

報
告
中
表
達
這
些
案
主
的
聲
音
。
然
而
，
政
府
的

決
策
並
沒
有
選
擇
尊
重
他
們
的
聲
音
，
甚
至
在
緩

廢
娟
的
決
策
中
，
也
沒
有
考
量
四
十
二
位
接
受
政

府
「
輔
導
轉
業
」
的
公
娟
之
權
益
。
一
項
民
間
調

查
顯
示
，
市
府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事
實
上
並
未
能
解

決
公
娟
生
計
問
題
，
四
十
位
領
錢
的
公
娟
中
(
統

計
日
期
至
八
十
七
年
九
月
四
日
為
止
)
，
有
二
十

%
在
家
未
工
作
，
二
十
%
轉
業
及
就
業
，
但
是
六

十
%
迫
於
生
計
仍
以
私
娟
為
業
(
台
北
市
民
家
庭

作
業
，
一
九
九
八

.. 

六
)
。
甚
至
在
廢
娟
緩
衝
兩

年
後
，
負
責
公
娟
相
關
業
務
的
社
工
室
代
表
，
在

媒
體
上
亦
坦
承
有
四
至
五
成
接
受
轉
業
公
娟
仍
有

從
事
兼
差
性
質
的
私
娟
行
為
。
在
四
十
二
名
中
由

於
學
歷
低
年
齡
偏
高
，
多
半
從
事
中
低
階
層
勞
力

型
工
作
，
最
多
的
是
從
事
清
潔
工
，
有
八
人
，
其

次
是
攤
販
、
雜
工
、
餐
飲
業
、
美
髮
店
、
保
母
等

工
作
(
聯
合
報
五
版
，
一
九
九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
日
)
。
市
府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實
施
的
效
果
，
證
明

了
弱
勢
婦
女
的
福
利
政
策
仍
不
脫
殘
補
式
社
會
福

利

(
2
的
E
S
E

丘
吉
民
自
亡
的
本
質
，
在
頻

繁
推
出
制
度
式
社
會
福
利

C
s
t
z
t
o
E
H

S
E
R

。
，
如
育
兒
津
貼
、
老
人
津
貼
)
的
台
北

市
，
仍
有
一
群
人
被
選
擇
成
為
「
救
濟
式
」
的
案

主
，
是
否
隱
含
對
公
娟
族
群
的
道
德
批
判
與
歧
視

對
待
?
相
對
於
台
灣
經
濟
轉
型
過
程
中
「
結
構
性

受
害
者
」
的
關
廠
失
業
工
人
，
有
人
將
公
娟
喻
為
「

主
、

4
n﹒

新
國
家
機
器
打
造
、
政
權
換
手
轉
變
的
結
構
性
受
侃

害
者
」
(
夏
林
清
，
一
九
九
八
:

一
一
)
。
這
群
多
反

數
因
為
三
至
四
零
年
代
貧
窮
家
庭
環
境
與
不
良
婚
悴

耳
，

姻
遭
遇
而
進
入
娟
妓
行
業
的
婦
女
，
在
人
力
資
本
第
、

累
積
不
足
的
狀
況
下
，
選
擇
了
以
最
原
始
的
本
能
令

賺
取
生
活
所
需
以
及
因
應
不
同
家
庭
需
要
。
這

一

忱功
吠
，

百
二
十
八
位
社
會
底
層
的
弱
勢
婦
女
，
在
強
勢
的

政
治
壓
力
下
成
為
另
一
種
「
失
業
勞
工
」
，
也
成

為
殘
補
式
社
會
福
利
中
的
非
志
願
性
案
主
。

在
「
公
蝠
事
件
」
中
，
除
了
政
府
決
策
悸
離

公
姐
自
立
轉
業
的
自
決
原
則
外
，
部
分
第
一
線
接
卜

觸
公
娟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是
否
也
面
臨
違
反
案
主
寸

自
決
原
則
的
質
疑
?
案
主
自
決
的
前
提
是
案
主
在
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協
助
下
，
對
所
有
可
能
的
選
擇
以

及
不
同
選
擇
間
風
險
和
利
益
有
清
楚
的
了
解
後
，

所
做
的
行
動
選
擇
。
以
此
詮
釋
來
檢
視
案
主
自
決

原
則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否
在
協
助
公
娟
過
程
中
試
中

圖
讓
公
娟
清
楚
暸
解
其
實
踐
案
主
自
決
原
則
的
空
阱

間
與
能
力
?
例
如
，
在
政
策
先
遣
部
隊
的
階
段
，
國

、
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否
曾
預
警
市
府
「
廢
娟
政
策
」
的

L
V

傾
向
?
有
否
邀
請
公
娟
共
同
參
與
廢
姐
政
策
決
定
八

會
議
?
當
政
策
飼
促
決
議
後
，
部
分
公
姐
選
擇
市
科

閏
月



府
的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否
提
供
足

夠
的
廢
姐
相
關
訊
息
(
包
括
選
擇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
後
必
須
承
擔
不
能
復
娟
的
風
險
)
及
意
見
表
達
空

間
?
相
對
的
，
對
於
部
分
公
娟
進
入
抗
爭
運
動
場

上
，
陪
同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或
其
他
助
人
工
作
者
，

在
案
主
自
決
的
原
則
下
，
是
否
讓
她
們
充
分
了
解

自
身
的
權
利
及
爭
取
自
己
生
存
空
間
(
包
括
採
取

抗
爭
行
動
或
退
出
抗
爭
場
)
的
條
件
?
這
些
答
案

存
在
當
時
參
與
輔
導
方
案
以
及
抗
爭
行
動
中
的
社

會
工
作
員
心
中
，
有
待
澄
清
。

「
公
姐
自
救
會
」
及
廢
娟
後
陸
續
成
軍
的
「

公
娟
後
援
會
」
在
一
項
爭
取
專
業
助
人
員
連
署
的

文
件
上
，
標
榜
尊
重
案
主
自
決
「
緩
衝
兩
年
、
自

立
轉
業
」
，
讓
公
姐
有
尊
嚴
活
下
去
的
相
關
訴
求
，

得
到
部
分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簽
署
贊
同
，
並
認
為
公

蝠
抗
爭
行
動
是
案
主
自
決
實
踐
的
一
種
表
現
。
然

而
，
也
有
部
分
社
工
員
表
示
懷
疑
公
娟
選
擇
抗
爭

路
線
，
是
否
就
是
案
主
自
決
?
她
們
懷
疑
與
擔
心

出
來
抗
爭
的
公
媳
婦
女
，
有
可
能
是
姐
館
老
闆
冒

充
或
者
是
被
收
買
的
公
姐
婦
女
所
組
成
。
其
次
，

她
們
也
質
疑
社
運
團
體
過
於
熱
衷
的
抗
爭
行
動
，

是
否
就
可
以
代
表
公
唱
本
身
的
的
聲
音
?
究
竟
在

公
娟
抗
爭
過
程
中
，
誰
是
倡
導
者
?
誰
是
主
體
?

而
公
娟
的
主
體
性
是
否
在
抗
爭
過
程
中
充
分
被
尊

重
?
這
些
都
將
留
下
繼
續
討
論
的
空
間
。

當
公
姐
抗
爭
告
一
段
落
，
緩
衝
兩
年
訴
求
得

以
實
現
，
將
回
到
她
們
的
就
職
場
，
是
否
可
視
為

案
主
自
決
的
成
果
?
那
麼
，
先
前
四
十
二
位
接
受

政
府
輔
導
轉
業
方
案
的
公
娟
婦
女
，
又
因
「
從
良

」
被
排
除
在
復
娟
的
行
列
內
，
不
准
復
蝠
，
他
們

的
案
主
自
決
權
又
似
乎
早
在
決
定
廢
娟
時
就
被
剝

奪
!肆

、
台
灣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自
主

之
危
機

社
會
工
作
一
直
以
來
承
受
了
重
大
的
社
會
責

任
，
如
同
公
娟
在
「
公
姐
事
件
」
中
遭
受
傳
統
道

德
價
值
鄙
夷
的
批
判
，
而
市
府
之
「
公
娟
輔
導
轉

業
方
案
」
的
背
後
，
也
強
烈
暗
示
「
從
娟
婦
女
從

良
」
的
意
涵
，
完
全
符
合
道
德
及
社
會
價
值
之
標

準
成
果
。
然
而
，
隨
著
社
會
變
遷
，
傳
統
價
值
體

系
呈
現
多
元
化
局
面
，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施
越
來
越

難
以
獲
得

一
致
的
認
同
戶
。p
o
『
b
E

兵
、
已
∞
斗
)
。

早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，
社
會
工
作
在
尋
求
公
共
利
益

社

時
即
因
僧
多
粥
少
、
成
效
不
彰
，
而
導
致
服
務
案
組

主
群
的
不
滿
，
使
其
在
追
求
專
業
的
地
位
方
面
，
展

面
臨
「
次
等
公
民
」
(
的R
O
E
-
n
E
印
的
立t
N
O口
的
時

平
4

)
和
「
不
受
歡
迎
的
專
業
」
(
己
已
。
〈
旦
有
o
l

得

E
伯
的H
O己
的
批
評

(
E
n
g口
停
著
已

O
E
S
L
記

L
V

ω
)

，
並
非
沒
有
脈
絡
可
循
。
如

夏
林
清
(
一
九
九
八
)
在
其
「
政
治
工
具
化

的
困
境
:
自
立
自
救
與
社
工
救
援
協
助
的
矛
盾

」
一
文
中
，
表
示

.. 

「
以
公
娟
抗
爭
事
件
的
社
會

建
構
歷
程
為
場
景
，
公
娟
從
社
會
底
層
一
路
坎
蚵

走
來
的
沈
重
腳
步
聲
，
抗
議
時
被
組
率
對
待
的
呼
卜

喊
聲
，
尖
銳
刺
耳
地
穿
透
了
被
區
隔
公
娟
在
社
會
叮
叮

角
落
的
道
德
長
牆
內
，
迫
使
社
會
大
眾
無
法
否
認

他
們
的
存
在
和
掙
扎
。
然
而
，
訓
練
有
素
的
政
府
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似
乎
完
全
受
制
於
行
政
決
策
的
從

屬
位
置
，
落
入
了
政
策
白
手
套
的
命
運

...•.. 

」
。

其
實
，
廢
姐
輔
導
轉
業
的
立
場
可
能
只
代
表
市
府
中

決
策
者
的
聲
音
，
並
無
法
代
表
市
府
基
層
實
務
社
阱

工
的
意
見
。
在
抗
爭
的
對
峙
場
上
與
政
治
的
無
限
國

、
、

空
間
中
，
基
層
社
工
與
不
同
立
場
婦
運
團
體
內
部

L
V

工
作
者
的
聲
音
蠶
港
被
忠
實
而
全
面
包
+
現
的•.••.. 

。
八

然
而
，
在
公
姐
事
件
當
中
，
市
府
內
社
會
工
作
專
科

nA 



業
聲
音
不
受
尊
重
，
確
是
再
次
印
證
了
社
會
工
作

專
業
長
期
所
面
臨
的
窘
境
。

台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依
循
著
相
當
奇
特
的

軌
跡
而
發
展
，
一
方
面
移
植
自
歐
美
社
會
工
作
的

知
識
體
系
和
工
作
方
法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受
到
台
灣

特
殊
的
政
治
背
景
影
響
，
成
為
統
治
階
層
進
行
社

會
控
制
的
工
具
(
蔡
淑
芳
，
一
九
八
四
;
葉
琇
珊
，

一
九
九
二
)
。
歐
美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發
展
主
要

肇
始
於
民
間
志
願
組
織
的
倡
導
和
參
與
，
例
如
英
、

美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成
立
的
慈
善
組
織
會
社
(

們
計
印
門H什
呵
。
門
開
心
口
F
N印
什
抖
。
口
的o
n
抖
叩
什
呵w
n
o
的
)
，

以
「
友
善
訪
問
員
」
對
貧
窮
孤
寡
提
供
個
別
化
救

助
服
務
，
成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與
現
代
化
發
展

的
開
端
(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而
台

灣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制
度
的
發
展
，
則
是
一
種
配
合

政
府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而
逐
步
發
展
出
來
自
上
而
下

(
汁
。
可
已
O
E
)
的
模
式

c

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所
處

環
境
的
科
層
化

F
C
門
g
c
Q

早
已
丘
吉
口
)
、
集

中
化

(
n
g什
Z
H
H
N
ω
t
o
口
)
，
更
易
造
成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產
生
疏
離
、
服
務
分
裂
(
悴
，3
個B
S
E

口

8

)
、
除
技
術
化
(
已
。
l

其
戶
戶
口
開
)
的
不
良
影
響

(
〉
門
口
苦
的
w
H
S
H
)。
這
些
因
專
業
無
法
自
主

而

衍
生
的
問
題
，
與
長
期
以
來
台
灣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
流
動
率
偏
高
，
職
業
倦
怠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有
著
密

不
可
分
的
關
連
。

在
「
公
姐
事
件
」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儼
然
成
為

政
府
政
策
執
行
的
工
其
時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開
始
反

思
，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否
體
會
到
專
業
的
自
主

性
會
因
為
體
制
的
規
制
而
受
到
實
踐
上
的
限
制
?

或
者
說
，
當
體
制
內
的
專
業
人
員
依
據
他
們
的
專

業
判
斷
，
然
而
卻
無
法
做
出
對
案
主
最
適
切
的
服

務
時
，
能
否
意
識
到
自
己
的
專
業
自
主
與
體
制
聞

發
生
衝
突
?
在
事
件
過
程
中
，
可
以
清
楚
的
看
到

社
會
工
作
員
並
沒
有
被
賦
予
足
夠
的
權
力
與
資
源
，

來
解
決
案
主
可
能
面
臨
的
問
題
。
同
時
，
身
為
體

制
內
的
一
份
子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甚
至
對
於
公
娟
的

詢
問
或
可
能
面
臨
的
危
機
，
無
法
提
供
正
確
的
資

訊
，
協
助
案
主
做
出
合
適
的
決
定
。
即
便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發
覺
自
己
沒
有
被
賦
予
權
力
或
者
資
源
以

服
務
案
主
時
，
本
身
是
否
有
足
夠
的
分
析
能
力
去

暸
解
問
題
本
質
及
產
生
促
成
問
題
改
變
的
行
動
?

在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中
，
在
在
驗
證
社
會
工

作
員
在
龐
大
的
官
僚
體
制
內
被
賦
予
的
半
專
業
或
「

非
」
專
業
地
位
，
更
不
用
說
是
進
入
權
力
核
心
以

土
、

4
4

影
響
甚
至
挑
戰
體
制
的
可
能
了
(
王
增
勇
，
一
九
做

九
五

.. 

-
O
六
)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展

對
於
弱
勢
族
群
的
原
始
關
懷
和
責
任
表
現
要
如
何
悴

耳
J

完
成
呢
?
。
第

、
、

本
文
藉
著
台
北
市
「
公
娟
事
件
」
的
發
展
，

L
V

以
案
主
自
決
的
倫
理
原
則
之
實
踐
，
檢
視
政
府
體
、
穴

4
位
F
F

制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互
動
，
並
探
討
政
府
社
會

工
作
員
在
貫
徹
政
策
執
行
與
專
業
自
主
的
兩
難
，

說
明
台
灣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發
展
的
困
境
。
時
值
社

會
工
作
師
法
的
通
過
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逐
漸
取
得

社
區
認
可
的
情
況
下
，
期
許
此
一
事
件
的
討
論
能

成
為
檢
視
本
土
化
專
業
倫
理
原
則
的
起
步
。

(
本
文
吽
夸.. 

鄭
麗
珍
現
任
凸
口
大
社
研
一
所
勘
理
教

授•• 

方
雅
麗
無
凸
口
大
社
昕
一
所
研
央
主
)

- 214 一

註
釋

•. 

註
一
.. 

引
自
「
遲
來
的
正
義
，
含
淚
的
微
笑
」
公

娟
自
救
會
「
感
恩
晚
會
」
文
宜
，
一
九
九
中
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。
昨

參
考
書
目

.. 

4 

王
增
勇
社
工
員
在
社
會
連
動
中
的
角
色
定
位
|
十

\ 

兼
論
台
灣
社
工
員
在
體
制
內
改
革
的
限
制
與
恥

倫
理
困
境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研
討
會
實
錄
六日
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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